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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风大，这个时候来祭奠
烈士的人也多，我得经常看着点，大家
摆的鲜花如果被吹倒了，我就给扶起
来。”每年的清明节是温常卿最忙的时
候，对烈士陵园维护的工作一刻都不
得闲。

20岁那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温常
卿的左小腿。忍着巨大的痛苦康复
后，21岁的他戴着义肢成了最年轻的
守陵人。一万两千平方米的烈士陵
园，工作人员只有他一人；365天，他自
愿年节不休，每天清晨必会巡视一圈；
工作之余，他还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别
的残疾人谋生计。

有人不理解：年纪轻轻干点啥不
好？他却很坦然：我自小崇拜英雄，为
烈士服务很光荣！

车祸中失去左小腿
他开始守护烈士安息地

2014年由于一名司机酒驾，温常
卿在刚刚20岁这年遭遇车祸，失去左
小腿。年纪轻轻遭此大祸，温常卿只
能强迫接受：“起码我还活着，为了父
母我也必须得好好活下去。”伤好了一
些后，他戴上了义肢。为了锻炼行走
能力，他每天忍着伤口磨出水泡的巨
大痛苦，行走8公里。

2015年，行走已经基本无碍的温
常卿到丹东振安区五龙背镇政府办理
残疾证等相关手续时，得知振安区烈
士陵园在招聘陵园管理员。温常卿当
即就想报名，但是考虑到这份工作毕
竟有点特殊，于是他决定先回家和父
母商量一下。

“当时我父亲一听，就说应该去报
名，他说‘大小伙子能为烈士做点事是
好样的！’但是母亲还是挺担心，这么
大的烈士陵园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她
怕我会害怕或寂寞，但看我态度坚定
也就同意了。”温常卿说。

于是他到民政部门去申请。有人
看到了觉得奇怪，就问温常卿：“你锻
炼得这么好，年纪轻轻的，要想找到一
个酬劳和待遇好一些的工作也不难，
咋想去做一个守陵人呢？温常卿说：

“我敬重英雄，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一万两千平方米陵园
每天都要走一圈

温常卿很快就得到通知上岗了，
从第一天去报到开始，温常卿接下来
这四年的时间，行程就没有变过——

不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天早上7点
左右，他就会到达烈士陵园开始一天
的巡视。除了例行的清扫卫生，还有
很多工作等着他，有的时候是修补栅
栏砖瓦，有的时候是除掉新长出来的
杂草……

整个烈士陵园面积有一万两千
平方米，他每天光是走上一圈，至少
要一个多小时。并没有人要求他这
样做，可是他给自己定了“365 天无
休的全年工作制”。身体的疲累他
觉得不要紧，重要的是守护好这片
令他崇敬的烈士安息地，他才觉得
心里踏实。

半夜独自去陵园修栅栏
他不觉得害怕

为了更好地维护烈士陵园，温常
卿特意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附近的人
家，请他们无论发现什么异常，一定要
通知他。

一天夜里大概是八点多钟，他接
到一个电话，说是看到有一处栅栏被

损坏了。温常卿立即从家里出发前去
查看。烈士陵园没有路灯，温常卿就
自己打着手电慢慢寻找，找到后当即
修补好。

附近的人看到后问他：“你自己一
个人半夜进陵园就不害怕？”温常卿回
答：“烈士的安息地有什么好怕的？没
有他们的付出，哪有我们的今天？”

帮老人寻找先烈
他拒收酬谢

转眼间，温常卿独自一人守护烈
士陵园已有4个年头，有一件事令他印
象很深——几年前的一天，一位特意
从外地到丹东来的老人找到温常卿。
老人说自己的父亲是烈士，就葬在这
里，但是他找不到父亲的具体安葬地
点，想请温常卿帮忙查一下。

振安区烈士陵园共安葬着857名
烈士，其中无名烈士有617名，想找到
老人的父亲实属不易，但是温常卿能
理解老人的心情，他决定尽力帮忙。
于是他到医院等地四处打听，寻找老

一辈的知情者，做出了诸多努力，终于
确定了老人父亲的大致安葬地。

老人非常激动，临走时让陪自己
一起来的儿子给温常卿500元钱，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现居地又非常远，以后
可能再也没机会回来祭拜了，他想请
温常卿在清明的时候帮他祭奠一下。
温常卿说什么都没要这钱，他表示一
定会帮老人完成心愿，这才将老人送
走。

帮助残疾人谋生计
为让他们过心里那道关

“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真的无法
对残疾人的困难感同身受。”温常卿
说，这些年来他做这份工作，别的都
好，只是有时候拖重东西时，由于腿上
无法使力，掌握不好重心，所以有些吃
力。而自己的情况相对于别的残疾人
可能也算好的了，那他们的生活会有
多么困难？

了解到大家最迫切的还是生计问
题，于是温常卿找到了可以在家做的

手工活。他先去工厂跟人家学习，学
会后手把手地教给生活有困难的残疾
人。“这样做也不光是想让他们能多赚
点钱，我知道残疾人最困难的是过自
己心里的这一关，尤其是曾经健全过
的人。只有自食其力，他们才会觉得
自己的人生还有价值，才能更好地生
活下去。”温常卿说。

温常卿身为一个“90 后”的守陵
人，他不怕吃苦、不怕寂寞，但是有时
候却要因为工作面对一些质疑。

温常卿说：“因为我无论是过年
还是过节，都会去烈士陵园巡查。有
一次过年，有个亲戚知道了，说了一
句：‘大过年的，还去那样的地方啊？’
想到对方毕竟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我
本来没想说什么，但是我的父母很维
护我，帮着我反驳对方。也有人说我
是年纪轻轻就甘愿做一个‘看大门
的’，但是我觉得问心无愧。我是在为
烈士服务，我觉得很光荣，没有必要在
乎这些话。”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
记者 王晓阳

“90后”小伙独自守护烈士陵园4年
一万两千平方米的陵园 他戴着义肢每天走一圈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刘冬梅报道 9 岁的张小美在午
餐时间上厕所，回来时不慎摔倒，肚
子磕在台阶上，在经历两次手术后不
幸身亡。悲痛欲绝的家长将学校告
上法院，要求学校承担责任，学校则
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近日，此案二审
宣判，学校是否该承担责任呢？

午餐时请假上厕所
在食堂台阶上摔倒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孩子在学校
能遇到生命危险”，小美是辽宁省锦
州市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她的意外死
亡令父母无法接受。

2018年 4月 20日中午，班主任老
师组织包括小美在内的学生去食堂
就餐，站好排后小美请假去厕所，经
老师准假后她与另一名同学一起去
厕所，小美去完厕所返回途中在食堂
门口台阶摔倒，腹部磕在台阶上。

随后，小美被送进医院。“孩子这
一摔挺重，经诊断为小肠破裂、腹部损
伤，需要做小肠破裂修补术。”手术后，
小美于去年 5月 2日出院。但出院仅
三天，小美出现停止排气排便、恶心呕
吐症状，经诊断为肠梗阻，心急火燎的
家属赶紧将小美转入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盛京医院继续进行治疗。

在盛京医院小美接受了保守治
疗，行腹腔镜腹腔探查、肠粘连松解
术，然而没能好转，在入院第 34 天不
幸病情恶化离世。

一审认定
学校应负安全保障义务

事件发生后，学校在小美摔倒的
台阶处张贴了“上下台阶，注意安全”
的标语。女儿的死让张某一家陷入
悲痛，张某将学校告上法院。

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某小学作为
教育机构，在组织学生用餐期间，其

对学生的安全应负安全保障义务，小
美用餐期间因去厕所而脱离集体，被
告在其回到集体之前疏忽了对其的
监管，存有过错，且其对可能给学生
造成损伤的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防
范措施，而是在事后对小美摔倒的台
阶张贴了安全标语，被告未尽到相应
的管理职责。

在小美事件中，摔伤是死亡的一
个诱因，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
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小
美摔倒时已年满八周岁，作为这个年
龄段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行走安全
是具有一定认知与预见能力的，所以
对于小美在学校中不慎摔伤的后果，
小美自身及原告应负相应的责任。

学校上诉被驳回
被判赔偿家属33万元

对于法院一审的认定，学校不服
判决提出上诉。

该小学认为，判决书主观认定学
校存在“疏忽”的过错混淆了管理职
责与监护职责的法律含义。小美作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对其
上厕所的行为没有监护义务，不存在
疏忽过错。

一审认定的“摔伤是死亡的一个
诱因”也是毫无根据的，死亡的因果
关系是一个十分专业的问题，如果想
认定因果关系，就必须有相应的专业
鉴定为佐证，而一审并没有这样的鉴
定存在。

被告某小学主张小美的死亡是
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的过错造成的。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
院认为，针对上诉人认为其对于小美
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因此其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
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的，不承担责任。

小美年纪尚不满10周岁，学校更
应对其在校期间的安全尽到监护、看
管、保障义务，而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其完全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其次，针对上诉人认为小美诊疗
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即便上诉人承
担责任，其只能对摔伤一节承担相应
责任，不能对死亡后果承担责任的主
张，综观整个事件经过，小美摔倒死
亡是由小美在学校摔伤这一事件引
起的，上诉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小
美的死亡与其他外因有关的情况下，
其应当对该事件整个后果承担相应
的责任。

上诉人对于小美的摔伤存在不
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
诉人对损害后果承担30%过错责任并
无不妥，某小学被判赔偿张某经济损
失28万，精神抚慰金5万。

9岁娃在校摔食堂台阶上身亡 学校被判赔33万

温常卿戴着义肢成了最年轻的守陵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摄


